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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纸餐盒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专项国家监督抽查、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纸餐盒等。本规范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复检及附则。

注：针对特殊情况的专项国家监督抽查是指应急工作需要而进行的或者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或情况）仅需要对部分项目进行抽样检验的专项监督抽查。
2  产品分类

2.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及代码见表1 。

表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分类代码
	2
	204
	204.5

	分类名称
	日用消费品
	家用纸制品
	纸餐盒


2.2产品种类
纸餐盒按加工原料可分为纸板纸餐盒、纸浆模塑纸餐盒和淋膜纸餐盒
3 术语和定义
本规范中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纸餐盒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纸餐盒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

表2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30000
	≥3000且＜30000
	＜3000


5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 18006.1  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5009.78 食品包装用原纸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T 5009.60  食品包装用聚乙烯、聚苯乙烯、聚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QB/T 2341   纸餐盒

经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抽样型号或规格

应抽查同一型号（货号）的纸餐盒。

6.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企业的成品库内或市场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产品，在企业成品库抽样时，同一批号产品抽样基数应不少于1000只纸餐盒，抽样时应在从同一批次样品堆的不同部位选取４个或４个以上包装箱，分别取出相应的样品数量。在市场上抽样时，抽样基数应不少于抽取样品量。

抽样以最小销售包装作为样本，在选取的４个包装箱中，每箱抽取样品２包，共计抽取样品8包（每包以40只纸餐盒计），每包不足40只按320只换算成包数抽取样本。其中６包作为检验样品，２包作为备用样品。
6.3样品处置

6.3.1样品抽取后应用塑料袋进行包装加封，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检验用样品及备用(复检)样品应分别封样，并寄、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相关部门。

6.3.2样品到达检验机构后,接收人负责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样单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测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并确认样品与抽样单的记录是否相符，对检验和备用样品分别加贴标识后保存。
6.4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纸餐盒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

注：纪录的“产品销售总额”中的产品是指计划抽查的产品，如计划抽查“纸餐盒”，应记录被抽查企业的所有纸餐盒销售总额；计划抽查纸板纸餐盒，应记录对应的被抽查企业的纸板纸餐盒年销售总额；计划抽查纸浆模塑纸餐盒，就只记录被抽查企业的纸浆模塑纸餐盒年销售总额。

7 检验要求

7.1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见表3。

表3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条款
	强制性/推荐性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分类

	
	
	
	
	
	A类
	B类

	1
	蒸发残渣
	GB18006.1
	强制性
	GB5009.60
	●
	

	2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18006.1
	强制性
	GB5009.60
	●
	

	3
	重金属
	GB18006.1
	强制性
	GB5009.60
	●
	

	4
	脱色试验
	GB18006.1
	强制性
	GB5009.60
	●
	

	5
	大肠菌群
	QB/T2341
	强制性
	GB/T5009.78中8
	●
	

	6
	沙门氏菌
	QB/T2341
	强制性
	GB/T5009.78中9.1
	●
	

	7
	志贺氏菌
	QB/T2341
	强制性
	GB/T5009.78中9.2
	●
	

	8
	金黄色葡萄球菌
	QB/T2341
	强制性
	GB/T5009.78中9.3
	●
	

	9
	溶血性链球菌
	QB/T2341
	强制性
	GB/T5009.78中9.4
	●
	

	10
	荧光性物质
	QB/T2341
	强制性
	GB/T5009.78中6
	●
	

	11
	耐水
	QB/T2341
	推荐性
	QB/T2341
	
	●

	12
	耐油
	QB/T2341
	推荐性
	QB/T2341
	
	●

	13
	负重性能
	QB/T2341
	推荐性
	QB/T2341
	
	●

	a 极重要质量项目

b 重要质量项目

	备注
	


注：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7.2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国家或行业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国家或行业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规范中的检验项目（主要是产品通用重要特征值）时，应按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进行检验并判定。

8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当产品存在A类项目不合格时，属于严重不合格；当产品仅有B类项目不合格时，属于一般不合格。

9 异议处理复检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需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时，可以在原样上检验的在原样上复检，不可以在原样上检验的采用备用样复检。当复检结果仍不合格，维持原检验结果不变。当复检结果合格，以复检结果为准。

9.3微生物项目不合格不进行复检。
10 附则

本规范代替CCGF  204.5—2008版。

本规范编写单位：国家纸张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陈曦）；国家浆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佘集峰)。

本规范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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